
 

將來支付 服務約定條款 

一、 立約人同意透過將來商業銀行（以下稱 貴行）APP申請「台灣Pay」服

務（以下稱將來支付）。本服務係以立約人持有 貴行之新臺幣活期存款

帳戶（以下稱指定帳戶）透過 貴行辦理相關身分驗證及啟用程序後，掃

描功能或出示QR Code，進行轉帳及消費支付等交易。 

二、 立約人同意並瞭解使用將來支付，需事先向 貴行綁定將來支付之行動

裝置以及用以扣帳之金融支付工具，並設定使用將來支付時所憑之交易

密碼或其他約定方式（如指紋辨識、Face ID等），經申請並完成設定

後，即可使用將來支付。 

三、 立約人同意以其在 貴行開立之指定帳戶進行綁定連結扣款交易，且同意 

貴行依交易指示將交易款項自立約人指定帳戶移轉予商店所指示之存款帳

戶。 

四、 立約人同意並瞭解，以將來支付所綁定之指定帳戶交易限額詳下表： 

 
貴行得隨時調整交易限額，公告於 貴行官網。 

五、 立約人同意 貴行就將來支付之交易項目得以「即時通知」(包含但不限於電

子郵件/ APP推撥通知/簡訊)等方式進行通知立約人帳務異動訊息。 

六、 立約人知悉， 貴行僅為提供將來支付之交易平台，以利立約人以綁定之

支付工具進行轉帳及消費支付之交易，立約人同意如其綁定之指定帳戶內

餘額不足， 貴行得逕行取消該筆交易及移轉交易款項之請求。如使用將來

支付之方式進行交易時與商店發生商品/服務之買賣、品質、使用、退換貨

或退款等糾紛，立約人應逕行向商品/服務之提供者/商店尋求解決，不得向 

貴行請求返還帳款。 

 

單筆限額 單日累計限額單月累計限額

第一類帳戶(他/本人) 5 10 20

第三類帳戶(本人) 5 10 20

第三類帳戶(他人) 1 3 5

第一類帳戶(本人) 200 300

第一類帳戶(他人) 50 100

第三類帳戶(本人) 200 300

主掃/被掃 5 10 20

*將來支付轉帳限額與本行ATM、網路及行動銀行轉帳限額合併計算。

*將來支付轉帳優惠次數與本行網路及行動銀行轉帳優惠次數合併計算。

交易類型
交易限額(單位:萬元)

*扣款帳戶戶況須正常。

非約定

轉帳

約定

購物



 

七、 將來支付係使用行動裝置進行指定帳戶支付交易，立約人以將來支付綁

定指定帳戶交易時，須透過已完成綁定之行動裝置所設定之密碼驗證（包

含但不限於支付密碼、指紋、圖形驗證碼、PIN碼或生物辨識特徵值等）方

可進行交易。 

通過密碼驗證後，即視為立約人本人之支付指示，立約人應遵守 貴行存款

總約定書所載之各項權利義務，不得以未閱覽其他驗證等事由，作為否認

扣款或拒繳應付交易款項之抗辯。 

八、 將來支付僅供立約人本人使用，立約人不得洩漏或提供將來支付之密碼

等予第三人外，亦應善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保管密碼、憑證、持用之

行動裝置及其他足以識別身分之工具等，避免指定帳戶資訊遺失、被竊、

遭詐取、滅失或遭第三人佔有，立約人亦不得讓與、轉借、提供擔保或以

其他方式將已綁定指定帳戶之行動裝置交付或授權他人使用，如因違反上

述約定致生之一切損害，應由立約人負清償之責，且 貴行得逕行終止立約

人使用本服務。 

九、  貴行得隨時增刪或修改本約定條款之相關內容，並公告於 貴行官方網

站。若立約人於本約定條款修改後仍繼續執行支付工具綁定作業或繼續使

用將來支付交易時，則視為立約人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本約定條款之修

改。 

十、 關於立約人使用 貴行APP辦理本約定條款所列各項服務，除本約定條款另

有規定外，其他未盡事宜悉依 貴行存款總約定書及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相關規定辦理。 

 


